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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告热线：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
古 山 新 龙 大 酒 店 旁 有

520 平方米厂房(也可做

仓库)出租，交通方便，

水 电 齐 全 ，价 格 优 惠 。

联 系 电 话 ：

13906790639，640639。

场地出租
市区（黄棠）330 国道边

有 8000 ㎡ 场 地 出 租 。

请联系：13506598501，

市府网 ：698501。

新建高标准厂房出租

永康经济开发区厂房每

层 4500㎡。楼层：4 层；

承 重 ：1 吨 。 车 辆 可 直

达各楼层，离物流中心

500 米 。 联 系 ：

13858903222，613222。

仓库厂房出租
五金城附近大花园村有

仓库 300 平方米，厂房

210 平 方 米 ，水 电 齐

全 。 联 系 电 话 ：

13506790282，660282。

厂房出租
方 岩 工 业 区 金 兔 大 道

42 号厂房出租，总占地

面积 2200 平方米，建筑

面积 5000 平方米，大车

出 入 方 便 。 电 话 ：

18042219077。

厂房出租

江南街道栗园村有厂房

出租，占地面积 6000 多

平方米，有厂房、宿舍、

办公楼、食堂岀租或合

作办公司。联系电话：

13705897283 应。

遗（灭）失声明
兹有象珠镇二村吕彩香
不慎遗失（灭失）集体土
地使用证/不动产权证，
证 书 号 ：永 594 集 建
1992 字 第 0539 号 ，宗
地号：594-2-406，土地
坐落：象珠镇二村，特此
声明上述证书作废，由
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
由声明人自负。

声明人：王文凡
2024 年 10 月 25 日

声 明
永康市江南子水化妆品

经营部遗失公章、财务

专用章、法人章各一枚，

声明作废。

声 明
胡艳华遗失 2010 年 12

月 1 日由金华市人事劳

动局制发的中级专业技

术资格证书，声明作废。

2024年10月26日（第1669期）

《永康日报》

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（2024）浙0784破98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梵玥工贸有限

公司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10 月 22 日裁定受

理了永康市汇盈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

案，并已指定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
司为管理人。永康市汇盈工贸有限公司的

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11
月28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

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
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

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

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

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

永康市汇盈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

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

财产。永康市汇盈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

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4
年 11 月 28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

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

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

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

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

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

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 8 时
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

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

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8
时 30 分至 8 时 50 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

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
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

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

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

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

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望春西路
26 号四楼（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
司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沈婷婷、童晓、
李 超 荣 ，联 系 电 话 ：13575693775、
15067963489、15058656086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99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10

月 22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红太阳工贸有限
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

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红太阳工贸有限

公 司 的 债 权 人 应 当 在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至

2024年11月28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

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

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

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

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
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红太阳工贸有限公司

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

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红太阳工贸

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

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11 月 28 日前向管理人

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

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

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

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

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

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
12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

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

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

议,入场时间为 9 时 10 分至 9 时 30 分，各

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
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

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
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
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

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

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
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三楼（浙江雷
欧律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夏
瑞琦，联系电话：18868463396。

（2024）浙0784破100号
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的申请，于 2024 年 10

月 22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宏跃动力机械有
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三星律

师事务所为管理人。永康市宏跃动力机械

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
2024年11月28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

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

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

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

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

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

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宏跃动力机械有限公

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

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宏跃动力

机械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

财务负责人应在2024年11月28日前向管

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

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

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

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

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

将 依 法 追 究 相 关 法 律 责 任 。 本 院 定 于

2024 年 12 月 5 日上午 10 时 10 分在永康

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

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，入场时间为 9 时 50 分至 10
时10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，破产信息将在
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

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

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

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
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总部中心金州大厦 27
楼A01室、A03室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
李 群 杰 、陈 如 意 ，联 系 电 话 ：
13588602504、15024587986。


